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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不动产权人的申请，下列不动产权属证书遗失，现声明挂失。
有异议者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书面材料送达我中心，
逾期我中心将根据申请人申请，注销原证，补发不动产权证。

权利人 房屋坐落 证号 面积（平方米）
李连臣 黄河路银河湾2号楼 20120006213 142.5

漯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7年12月15日

漯河市政府采购中心受托对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机关食堂服务项
目进行竞争性谈判，欢迎符合相关条件的供应商参加本次招标活动。

一、项目名称：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机关食堂服务项目。
二、本项目采购预算：人民币29.28万元整（报价超出预算价的视

为无效报价）。
三、招标采购项目：机关食堂服务（详见谈判文件）。
四、投标人需要提交的材料和证件：1.供应商须是具有相应资质及

服务能力的单位，开标时须提供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
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2.如法人代表参加开标会，须提交法人代表身份
证原件和复印件；如委托代理人参加开标会，须提交法人授权书原件，
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3.投标单位须为2015或2016党政机关
定点酒店，开标时须提供2015或2016年党政机关定点酒店合同原件及
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4.投标单位须具有餐饮服务许可证，开标时须提
供餐饮服务许可证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5.企业必须财务
状况良好，单位信誉良好，企业法人无不良记录。开标时须提供法定部
门提供的最近缴纳社保清单（不少于10人）原件和复印件加盖单位公

章。6.本项目谢绝联合体投标，供应商应为独立供应商。以上材料和证
件的缺项或不真实，其投标将会被拒绝。

五、投标保证金：投标人须提交投标保证金3000元，投标保证金
可为转账、电汇等形式，不接受现金交款。

六、投标报名：时间：2017年12月14日至12月18日，每天上班时
间（节假日除外）。地址：漯河市财政局东楼212室（地址：漯河市郾城
区黄山路25号）。方式：现场报名（投标单位须在漯河市政府采购网
采购公告中自行下载谈判公告）。报名及谈判文件领取须提交的资
料：1.有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本单位有效印章）。2.供
应商授权书原件（授权书应包含项目名称、编号等信息，并由法定代表
人签字）。3.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注：凡未按照上述规定要求报
名的投标单位，其投标一切活动将会被拒绝。

七、投标人按要求制作投标文件一式三份（一正两副）。
八、开标时间：2017年12月19日（星期二）下午3:00
开标地点：漯河市财政局东楼213会议室
九、采购机构：漯河市政府采购中心
联系人：魏女士 电话：0395-3162276
具体内容详见漯河市政府采购网采购公告。

漯河市政府采购中心 2017年12月13日

声 明
我公司以下车辆长期脱管，营运证

逾期未审验。现声明注销以下车辆营运
证：豫 L52268、豫 L6706、豫 LB5865、豫
L5552、豫 L0909、豫 L5791、豫 LD9776、
豫 LD9116、豫 LA6918、豫 L08686、豫
LD8887、豫 L07026、豫 L03590、豫
L07181、豫 L02796、豫 L02583、豫
LA9977、豫 L7673 挂 、豫 L7027 挂 、豫
LA5553、豫 L03590、豫 L07181、豫
L02796、豫L02583。

漯河市宏成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15日

注销公告
河南省泰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经公司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孟慧敏、李根要、张明辉组成，请债权人于
2017年12月15日（公司发布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

联系电话：18603956686
河南省泰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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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房屋产权人张宇超的申请，登记在漯河昌建地产有限公司
名下的土地分割转让预登记证遗失，宗地坐落：郾城区祁山路双汇·
欧洲故事21号楼1单元702室，用途：城镇住宅用地，类型：出让，面
积：45.73平方米。我中心已初步审查，现予以公告，有异议者请自公
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持书面材料到我中心提出申请，逾期没
有提出异议的，我中心将注销原证书，并办理补发手续。

漯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7年12月15日

下列权利人分别持与漯河市金汇房地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于2002年9月3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
同及购房票据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我中心已初步审
查，现予以公告。有异议者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5
个工作日内到市行政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咨询台提

出异议申请，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我中心将办理不
动产登记。房屋坐落：郾城区淞江路大唐世家 4 号
楼，图幅号：188-500-III-IV，丘号1，幢号4。
权利人名称 层次 户号 建筑面积（m2）购房票据号码

梁 瑛 5 30 134.84 0008945
陈建利 6 35 174.51 1031495

漯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7年12月15日

采购招标公告招标编号：漯采谈判采购-2016-13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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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刊登广告
咨询电话：0395-3132295 3117189

我院定于 2018 年 1 月 15 日 10 时至 1 月
16日10时，在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
网络淘宝司法拍卖平台上，公开拍卖被执行

人何忠明位于漯河市源汇区五一路南段丽江花园G1号楼901室，房屋
备案号：411100201406250033。有意竞买者请登录http://sf.taobao.com/
0395，搜索户名：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

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
2017年12月15日

拍卖公告

延期交房公告
尊敬的“古德城邦”业主：

根据漯扬治办[2017]56号文件《漯河市人民
政府关于贯彻落实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冲刺30
天会议精神的紧急通知》和《河南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冬季扬尘污染防治工作
的紧急通知》，因大气污染防治、环境治理、封土
行动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工程无法正常施工，
我公司开发建设的“古德城邦”（又名“祥润王
朝”）住宅项目工期后延，交房时间根据政府封
土行动延期时间相应顺延。根据合同约定，我
们及时告知，确切的交房时间以政府文件顺延
时间或电话、短信通知为准，望广大业主保持手
机及电话通畅。

暂定顺延至2018年3月31日。
咨询电话：0395-3107777 2617777
特此公告

漯河市祥润置业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15日

今年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的
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纪委扶贫领域
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
严肃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日
前，中央纪委公开曝光 8 起典型案例。
分别是：

1.江苏省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
庙镇李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
兵昌故意刁难困难群众问题。该村村民
董某某符合五保供养条件，并多次向村
委会提出五保供养申请。李兵昌以董某
某的弟弟生育二胎未缴纳社会抚养费为
由，长达3年时间不予办理。此后，有
关部门认定董某某的弟弟不需缴纳社会
抚养费，并责令李庄村启动董某某五保
受理程序。2016年12月，在村民代表会
议对董某某五保供养申请进行民主测评
时，李兵昌误导群众代表，将董某某五
保申请故意曲解成低保申请，导致评议
未通过。李兵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2.湖北省武穴市水产局渔政船检港
监管理局船检股副股长、驻石佛寺镇孙
福二村第一书记刘素兵等人弄虚作假，
使尚未脱贫户“被脱贫”问题。2016年
10月，在孙福二村脱贫验收工作中，刘
素兵和该局职工、结对帮扶工作人员项
明强为使贫困户孙某某达到脱贫条件，
在孙某某没有养鸡养猪的情况下，虚报
孙某某当年养鸡养猪收入8018元，致使
不符合脱贫条件的孙某某成为脱贫户。
刘素兵、项明强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
分。

3.湖南省绥宁县民政局、县社会救
助管理局挪用低保资金等问题。2014年
11月至2016年7月，绥宁县民政局、县
社会救助管理局挪用低保资金140多万
元，为 21 所敬老院采购安装电器等设
备，且未按规定组织询价或招标，采购
价格明显高于同类商品市场价。县民政
局计财股负责人彭慧先后5次收受供货
商现金共4.09万元，县社会救助管理局
局长于美英2次收受供货商现金共2000
元。彭慧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
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被移送司法
机关依法处理；于美英受到留党察看一
年、行政撤职处分；县非税管理局局
长、政府采购办公室原主任张贻华，县
民政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龙开科分别
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党组书记、局长，县民政局原党组书
记、局长申和平还因涉嫌其他职务犯罪
问题，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并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4.广东省遂溪县洋青镇原古村村委
会原委员麦志伟骗取低保资金等问题。
2013年5月，麦志伟利用工作之便，隐
瞒其母亲杨某某的家庭成员、家庭经济
收入等情况，填写虚假申报材料，为其
母骗取低保补助资金 2616 元。此外，
2013 年至 2015 年，该村违规评定低保
户 63 人，涉及低保补助资金 10 万余
元。2017年2月，县纪委监察局第五纪
工委监察分局根据群众举报开展调查，
但工作不深入，未发现存在的问题。麦
志伟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时任村党

支部书记梁龙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时任村党支部副书记徐缓仔、村委会委
员徐康瑞和村干部梁树旺分别受到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县纪委监察局第五纪工
委监察分局书记、局长刘永贤受到党内
警告处分。

5.重庆市奉节县兴隆镇六垭村党支
部原书记任茂宪骗取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问题。2013 年 11 月，时任村委会主任
任茂宪以该村无房五保户、残疾人粟某
某名义，骗取 D 级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1.35万元，用于自己建房。2015年，在
粟某某追索下，任茂宪将1.35万元退给
粟某某。其间，为掩盖粟某某未建房或
买房而违规享受危房改造补助资金问
题，任茂宪又编造了虚假购房合同。任
茂宪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兴隆镇党
委宣传委员、统战委员、镇市政规划建
设管理所原所长肖键因审核验收失职，
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6.四川省叙永县民政局工作人员刘
国成篡改五保户、低保户补贴名单，涉
嫌贪污社会救助资金问题。2016年4月
至11月，刘国成在办理补发低保户、五
保户救助资金工作时，3次篡改部分救
助对象信息，将救助对象银行账户替换
成其母亲的银行账户，涉嫌贪污社会救
助资金 1.5 万元。刘国成受到开除党籍
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被移送司
法机关依法处理。

7.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下溪乡政府
在低保工作中失职问题。2013年5月至
2017年1月，下溪乡政府在低保动态管

理中，对辖区低保户信息掌握不准确，
工作不实不细，该检查而未检查、该发
现而未发现有关问题，致使该乡46名村
民去世后，低保补助继续发放，涉及资
金共5万余元。乡党委委员、副乡长杨
超，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负
责人陆灿灿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8.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县原县委副书
记、县长罗文祥等人擅自决定将贫困搬
迁群众安置到高档小区，以发放购房补
贴形式帮助某房地产公司促销商品房等
问题。2012 年至 2015 年，化隆县在实
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罗文祥在未经
研究论证、未提交县政府常务会议和县
委常委会研究、未经招投标、未考虑贫
困搬迁户经济支付能力及其后续生活保
障等情况下，个人擅自决定团购500套
商品房，每户购房价格 26 万元至 38 万
元不等，政府对购房户提供 5 万元补
贴。2015 年 3 月，该县时任县委副书
记、县长马金星采取同样的办法新增
130户搬迁户。据此，化隆县将易地扶
贫搬迁、危房改造等资金3150万元，违
规直接拨给某房地产公司，该公司以每
套5万元分摊到商品房总价内抵扣房款
用来促销，县政府由帮助贫困户搬迁变
成了帮助房地产公司促销卖房。经有关
部门认定，630户搬迁户中非贫困户232
户，违规享受或骗取政府补助资金1160
万元。罗文祥受到开除党籍、行政撤职
处分，马金星受到撤销党内职务、行政
撤职处分，海东市人大财政经济和城市
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化隆县原副县

长马千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县扶
贫开发局党组书记、局长马海峰受到撤
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化隆县委
对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领导责任缺失；海
东市纪委履行监督责任不力，在对该问
题线索初核中走过场，核查结论严重失
实；化隆县纪委监督检查流于形式，未
发现该县实施易地扶贫搬迁项目中存在
严重违纪违规问题。海东市人大常委会
党组书记、主任、原市委常委、市纪委
书记朱泓，青海省农牧厅草原处处长、
化隆县委原书记曾植俊分别受到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海东市纪委副书记陶永
生，海东市总工会副主席、化隆县原县
委常委、县纪委书记韩玉英分别受到党
内警告处分。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我们党的庄严
承诺，是一项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
出，“从现在到二○二○年，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强调要“坚决打
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二○二○年我
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
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关
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大决策部
署，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不断提高
政治站位和政治觉悟，全面履行党章赋
予的监督、执纪、问责职责，紧紧盯住
脱贫攻坚中出现的腐败和作风问题，始
终保持正风肃纪的高压态势。

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强调，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要按照中央纪委《关于2018
年至2020年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
题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部署，结合各
地区各部门实际，扎实开展专项治理工
作，把监督执纪问责往实里抓、向深处
做，深入一线明察暗访，及时发现和揭
露问题。要针对突出问题，精准发力，
靶向监督，定点清除，把农村低保、危
房改造、易地搬迁、产业扶贫、对口帮
扶以及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资
金作为监督检查重点，对扶贫领域贪污
侵占、行贿受贿、虚报冒领、截留挪
用、挥霍浪费、吃拿卡要、优亲厚友的
严惩不贷。要严肃处理和坚决纠正在脱
贫攻坚工作中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盲目决策、弄虚作假、数字脱贫，扶持
对象、措施到户、脱贫成效不精准，以
及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虚假“摘
帽”等问题。对性质恶劣、情节严重、
较为典型的腐败和作风问题，上级纪检
监察机关可直接立案审查。以国家监察
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面推开为契机，
各级监委特别是县级监委要对扶贫领
域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加强监
察，优先立案调查扶贫领域涉嫌犯罪问
题。要层层压实责任，强化责任追究，
对扶贫开发工作中失职失责的党委、政
府、纪委和扶贫等有关职能部门严肃问
责，为兑现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确保
到二○二○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
人口实现脱贫提供坚强有力的纪律保
障。 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

中央纪委公开曝光八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

（上接1版）加强各层级对话，用
好两国立法机构、政党间交流机
制。要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
共赢。中方欢迎韩方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愿推动“一带一
路”同韩国发展战略对接，积极
探讨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实现
共同发展。要促进人文交流，增
进国民感情。双方要加强青年、
教育、科技、媒体、体育、卫
生、地方等领域交往，助力中韩
关系实现长远健康发展。

文在寅首先表示，在中国为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举行国家公祭
之际，谨再次向南京大屠杀遇难
者表示哀悼，向中国人民表示慰
问。韩中两国互为重要邻邦和合
作伙伴。我这是第五次访华，对
中国持续发展取得的成就深感钦
佩。韩中已经互为重要贸易伙
伴，人文交往日益密切。中国的

“两个一百年”目标与本地区国
家的发展息息相关。韩方愿同中
方共同努力，增进两国政治互信
和民间友好，密切各层级交往，
深化务实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和

地区事务中沟通协调，推动韩中
合作在互惠互利基础上取得新发
展，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更上层楼。韩方愿积极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韩方愿同中
国及其他国家共同努力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

两国元首还就朝鲜半岛形势
交换了看法。习近平强调，必须
坚持半岛无核化目标不动摇，绝
不允许半岛生战生乱，半岛问题
最终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中韩
两国在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方面有

着重要的共同利益。我们愿继续
同韩方就维稳防战、劝和促谈加
强沟通和协调，中方也将继续支
持半岛南北双方通过对话接触改
善关系，推进和解合作，这有助
于半岛问题的和缓和解决。文在
寅强调，韩方坚定致力于通过和
平手段解决半岛核问题，愿同中
方一道，共同维护本地区和平稳
定。

习近平重申了中方在“萨
德”问题上的立场，希望韩方继
续妥善处理这一问题。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经
贸、绿色生态产业、环境、卫
生、农业、能源、冬奥会等领域
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
堂北大厅为文在寅举行欢迎仪
式。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
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
杨洁篪，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万鄂湘、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
黎等参加。

把握双边关系前进方向
确保中韩关系行稳致远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14 日
电 民政部中国社区发展协会14
日在京发布的 《2016 年中国城
乡社区发展报告》显示，目前我
国 85％的村建立了村民会议或
者村民代表会议制度，89％的社
区建立了居民（成员）代表会议
制度。

报告还显示，截至 2016 年
底，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共计66.2
万个，村委会55.9万个，居委会
10.3 万个；2016 年共有 9.7 万个
村（居）委会完成选举，参与选

举的村 （居） 民登记数为1.7亿
人，参选率超过90％。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局长
詹成付表示，目前，“村 （居）
民议事”“基层协商”“小区协
商”“业主协商”“村（居）民决
策听证”等协商形式在全国城乡
社区基本建立，人民在社区治理
中主人翁地位日益增强，要坚持
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组织
发展之路，在社区建设和治理中
坚持共建共治共享，打造安定祥
和的幸福家园。

我国八成以上村和社区
建立居民代表会议制度


